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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磊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人民法院的内部管理及其改革研究”(１９ＹＪＣ８２００３７)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６￣１１

　 　 ①　 参见董必武:«司法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５ 日)、江华:«改革司法工作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任建新:«充分发挥国家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 更好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服务»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ꎬ载最
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编:«最高人民法院历任院长文选»ꎬ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４４－４７ 页、第 １９２－１９４ 页、第 ２４０－２６６ 页ꎮ
　 　 ②　 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ꎬ没有任何力量有竞争产生的力量这么强大ꎬ没有任何竞争有地方‘为增长而竞
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ꎮ”参见张军:«为增长而竞争的故事»ꎬ载徐寿松:«铁本调查:一个民间钢铁王国的死亡报告»ꎬ南方
日报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ꎮ
　 　 ③　 例如ꎬ２０１７ 年最高人民法院为了“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ꎬ加快建设开放型经纪新体制
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ꎬ专门制定«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２０１７〕２３ 号)ꎮ

ＤＯＩ:１０.１９６４８ / ｊ.ｃｎｋｉ.ｊｈｕｓｔｓｓ１９８０.２０１９.０５.１３

基层法院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回应形态
及其形塑机理

———兼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话语

□ 刘磊

摘要: 县际竞争推动的县域经济发展是促进实现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ꎮ 包括法院在内的县域政权体系ꎬ
均参与到由地方党委政府主导的县域经济发展之中ꎮ 基层法院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较强自主性的

回应形态ꎬ这种回应形态为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保持了较大的自主空间ꎬ同时也有助于法院在县域经

济发展中发挥一定的作用ꎮ 将法院参与地方经济发展视为“司法保护主义”的批评话语ꎬ忽视了司法地

方保护主义得以发生的初始条件已经明显改变ꎬ未将所有制、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等方面因素纳入

对此问题的综合考量之中ꎬ缺乏对法院参与地方经济发展具体方式的经验性把握ꎬ以至于放大了司法

地方保护主义在目前的普遍性ꎮ 需要全面认识基层法院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限度ꎬ避免可能

存在的偏失ꎬ合理设定司法体制改革方向ꎬ从而保证司法公正ꎮ
关键词: 经济发展ꎻ 基层法院ꎻ 党政体制ꎻ 自主性ꎻ 中央事权属性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７０２３(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９３￣１１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的司法领域中ꎬ“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服务经济发展大局”是常见的政策话语ꎬ几十年来

一以贯之①ꎮ 在改革开放之前ꎬ司法服务经济建设的要求也会被提及ꎬ但是法院主要被定位为国家的专

政工具ꎬ而且经济活动中的纠纷主要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以行政方式解决ꎬ法院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限ꎮ
改革开放之后ꎬ国家治理发生转型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凸显ꎬ甚至“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ꎬ经
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１]１９４ꎬ在这样的背景下ꎬ法院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被强调得更多ꎮ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ꎬ许多学者致力于回答“中国做对了什么” [２]ꎮ 在总结中国经济高速

发展的理论解释中ꎬ不少学者都关注到地方竞争的重要作用②ꎮ 对此ꎬ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县际竞争”
模式是促成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谜底ꎬ县级政权体系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３]１５８－１６９ꎮ 在

法治成为配置资源、调节市场运行之重要方式的情况下ꎬ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通过地方性立法、行政

执法、审判执行等法治环节体现ꎬ通过设置优惠规则或者宽松、规范的执法和司法环境ꎬ降低投资主体的

投资与经营成本ꎮ 在此意义上ꎬ司法环境是营商环境的一部分③ꎬ也是地方竞争的重要内容[４][５]ꎬ法院

成为保障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ꎮ 在讨论中国经济奇迹时ꎬ许多研究侧重于考察中央与地方纵向分权对

地方竞争所产生的促进作用[６][７][８]ꎬ而对横向权力结构在此方面的作用缺乏细致考察ꎮ 从横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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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来看ꎬ基层法院参与到地方党委政府主导的县域经济发展之中ꎬ而非对之施行刚性制约ꎬ这是

地方“块块”结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体制性条件ꎬ从而助推中国经济

发展ꎮ
不过ꎬ法院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许多做法ꎬ特别是民商事领域中的一些活动时常被批评为“地方保护

主义”(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ꎮ 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话语最早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ꎮ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ꎬ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郑天翔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经济活动领域内ꎬ一些干部

不是将法律作为保护人民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的武器ꎬ而是实用主义地对待法律ꎬ把法律当成保护本地

区局部利益的工具ꎮ 法院的判决ꎬ如果对本地有利ꎬ就高兴ꎬ就说法院的好话ꎻ如果法院判决本地应偿还

外地的债务ꎬ就不高兴ꎬ就指责法院‘胳膊肘往外拐’ꎬ甚至阻挠法院对一些案件的受理、判决和执行ꎮ”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当时出现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的批评ꎮ 在这之后的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ꎬ郑天翔在第

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地方保护主义”这一用语ꎬ重点批评在法院案

件执行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思想严重ꎬ使法院判决的执行受到阻挠和干扰”ꎮ 此后ꎬ一直到

２００１ 年ꎬ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均明确批评地方保护主义对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

影响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ꎬ最近十余年ꎬ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工作报

告中已经淡出ꎮ
与来自法院系统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审视形成呼应的是ꎬ理论界围绕“地方保护主义”展开许多批

评ꎬ并将此作为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因ꎮ 例如ꎬ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不少学者批评了有些地方为

维护本地区经济利益ꎬ干预司法活动ꎬ导致许多经济纠纷和经济案件难以审结、难以执行[９][１０]ꎮ 对此ꎬ
一些学者提出要重构中国司法体制ꎬ尤其要增强法院系统的垂直性ꎬ从而防止地方党政系统干预司

法[１１][１２][１３]ꎻ还有学者从构建协议管辖制度和社会综合治理的角度ꎬ讨论解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

应对举措[１４]ꎮ 到 ２１ 世纪之初ꎬ理论界依然存在对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批评ꎮ 批评者的主要思路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ꎬ尤其是构建全国统一市场的角度批评司法

地方保护主义[１５][１６]ꎻ另一方面是从有关司法权属性的理论范畴出发批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１７][１８]ꎮ 时

至今日ꎬ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话语仍然是许多研究者认识和评判我国法院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要依据ꎬ
认为法院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ꎬ缺乏行使司法权所应有的自主性[１９][２０][２１]１１５－１１６ꎬ
进而以此作为讨论改革方案的前提和基础ꎮ

从最高人民法院和理论界对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态度之比较来看ꎬ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最近十余

年ꎬ在理论界依然沿用此种话语想象和批评法院的情况下ꎬ为什么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话语却很少出现在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中? 这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忽视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ꎬ还是

由于不少研究者对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认识存在偏差? 现在是否依然适合以这种有关司法地方保护主

义的批评话语作为改革设计的前提和基础? 广为流传的话语是权力运行的意识形态基础ꎬ构成了“象
征秩序” [２２]２１ꎬ其背后必定会有一定的实践形态与之对应ꎮ 若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ꎬ应当回到实践层

面ꎬ经验性地把握当前法院对经济发展的回应形态ꎬ而不能简单地以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和 ２１ 世纪之初

的现实状况作为讨论的经验基础ꎮ
在不少论者的讨论语境中ꎬ“地方保护主义”所针对的“地方”主要是指市、县两级ꎬ特别是县域层

面[２３]ꎮ 无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来看ꎬ还是从司法系统的角度看ꎬ县域都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ꎮ 在

各层级法院中ꎬ最高人民法院发挥着围绕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定并推动实施司法政策的职能ꎬ高级法院、
中级法院充当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助手”的角色[２４]１８１ꎬ而基层法院则主要扮演具体实施相应司法政策

的角色ꎮ 无论是从法院数量上看ꎬ还是从发挥的作用看ꎬ基层法院都有着基础性意义ꎬ因而考察基层法

院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回应形态ꎬ能够成为考察我国法院对经济发展回应形态的重要切入点ꎬ同时可以由

此来审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话语ꎮ 本文试图在贴近经验的层面讨论这一问题①ꎬ而非首先采取规范性

的立场对此做出评判ꎮ

① 文中引用的经验材料ꎬ主要来自笔者近年来在江苏、湖北、山西、四川等地基层法院、中级法院以及党政机关开展的调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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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层法院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回应

(一)基层法院对经济决策的承接

在我国各个层级的治理体系中ꎬ党委是整合经济决策的核心主体ꎬ将经济决策向政权体系各个组成

部分输出ꎮ 就全国宏观经济形势调控而言ꎬ中央通过党的组织系统ꎬ将对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层层传递

到地方党委ꎬ由地方党委在本区域贯彻ꎮ 就各地具体的经济形势而言ꎬ地方党委是地方经济政策和发展

格局的决定者ꎬ只有党委才能最广泛地调动辖区内的力量和资源参与当地经济发展ꎮ 党委进行辖区内

经济决策整合会面临处理全国宏观经济形势与地方具体经济形势之间关系的问题ꎮ 一方面ꎬ地方经济

发展会受制于全国经济形势ꎬ需要中央宏观调控ꎻ另一方面ꎬ地方经济发展有其具体情况ꎬ地方党政系统

基于政绩动力和地方具体所需ꎬ会有与中央宏观调控要求并不完全一致的利益偏好和政策取向ꎮ
在县域治理中ꎬ党委整合经济决策的主要方式是召开会议ꎮ 通过这些会议ꎬ党委对宏观经济形势以

及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做出分析和判断ꎮ 党委与基层法院党组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ꎬ法院需要承

接党委的经济决策ꎮ 在不同时期ꎬ二者之间具体的权力支配方式存在差异ꎮ 在决定基层法院院长(党
组书记)①人选的实质性话语权由党委掌握的情况下ꎬ由党委向法院直接传输地方经济决策的做法比较

普遍ꎮ 随着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院长人选的话语权增强、法院财政供给向“多级财政共同负担的差异

供给”模式转变[２５] ３３５－３４５ꎬ党委的经济决策对基层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直接影响在弱化ꎮ 一位在江苏省

淮安市 Ｈ 区法院工作三十多年的法官在接受访谈时曾谈道:“在以前县委对法院院长有比较大的决定

权的时候ꎬ法院参与地方党委的会议非常多ꎬ也非常积极ꎮ 现在ꎬ地方上有的会议法院院长也要去参加ꎬ
但是比以前少多了ꎬ更多的是参加中院的会议ꎬ接受中院的工作安排部署ꎮ”

随着法院系统纵向一体化增强ꎬ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管控增强ꎬ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推动力主要

来自上级法院ꎬ服务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主要是由上级法院提出ꎮ 最高人民法院距离最高政治中心近ꎬ承
担着吸纳和执行中央经济决策的政治功能[２６]１３６ꎬ将中央经济决策转化为司法政策ꎬ通过司法政策规范

和引导各级法院将审判执行工作服务于经济发展ꎮ 在此方面ꎬ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形成和释放

宏观经济政策要求的重要场合②ꎮ 除了直接吸纳中央的经济决策之外ꎬ最高人民法院还会结合中央决

策ꎬ会同相关部门研究、整合、部署具体的指导意见和工作机制ꎮ 最高人民法院的回应目标具有宏观性

和整体性ꎬ围绕国家政策而制定并实施的司法政策辐射整个法院系统ꎬ这些司法政策经由高级人民法院

向市、县两级法院传递ꎮ
每个省的区域位置、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ꎬ司法工作需要与省情相结合ꎮ 在此方面ꎬ高级人民法

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在省级层面ꎬ高级人民法院会结合省委的部署和本省总体情况ꎬ将
最高人民法院的宏观性和整体性的司法政策具体化ꎮ 在市级层面ꎬ中级人民法院会吸纳市委有关当地

经济发展的要求ꎬ将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在本市法院系统进一步具体化ꎮ 而从市委

的角度看ꎬ市委在做出经济决策和工作部署时ꎬ会结合各区、县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布局ꎬ与此同时ꎬ各县

(市、区)党委也会在市委决策的基础上开展工作部署ꎮ 例如ꎬ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江苏省淮安市召开“全民创业

淮商崛起”推进大会ꎬ市委书记动员全市上下支持创业、投身创业、服务创业ꎬ“努力形成广大群众踊跃

创业、各类企业竞相发展的生动局面”ꎮ 全市各县(区)围绕市委这一决策开展工作布局ꎬ淮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和各基层人民法院围绕这项工作出台规范性意见ꎬ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和典型案例剖析ꎬ服务

市委的这一决策部署ꎮ
(二)基层法院对经济发展的回应方式

企业是经济活动最重要的主体ꎬ法院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主要体现为服务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ꎮ 具

体来说ꎬ基层法院对经济发展的回应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ꎬ其中后三种属于司法职能的延伸ꎮ

①
②

法院院长同时有党组书记身份ꎮ 出于行文简便考虑ꎬ本文将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统一称做“法院院长”ꎮ
例如ꎬ可参见«最高人民关于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实现明年经济发展目标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 (法发

〔２００９〕５７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法发〔２０１０〕５８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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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发挥审判执行职能ꎮ 审判和执行工作是法院的业务工作ꎬ也是法院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

方式ꎮ 在进入司法程序的民商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中ꎬ均有案件可能影响地方经济发展ꎮ 从司

法实践看ꎬ这样一些类型的案件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联系比较紧密ꎬ如企业破产案件、劳动争议案件、民间

借贷案件、社会保险案件、农业发展中的相关案件、城乡结构调整中引发的相关案件、金融纠纷案件、消
费者权益纠纷案件、服务领域的相关案件、环境保护案件、经济领域内的犯罪案件等ꎮ 其中ꎬ商事案件的

审判和执行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明显ꎮ
法院通过审判执行工作服务经济发展ꎬ并不是被动地依据法律裁判ꎬ而是会保持一定的能动性ꎬ结

合经济发展形势把握审判执行的裁量尺度ꎮ 在此方面的司法文件经常会出现“慎重” “妥善” “积极”
“加快”“促进”“着重”“依法”“严格”等用语ꎮ 这些用语意味着不同的办案尺度、办案节奏以及相应的

司法资源配置ꎮ 对于重点工程项目ꎬ基层法院会集中司法资源ꎬ加强保障力度ꎮ 例如ꎬ江苏省盐城市中

院的一份文件要求全市各基层法院“加强对国家投资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司法保障力度ꎬ在手续完备情

况下ꎬ做到即诉即立ꎬ接到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申请的ꎬ应当在 ４８ 小时内做出裁定并立即执行ꎮ 相关案

件专设台账管理ꎬ并报市中院备案ꎮ 审理正在建设中的国家重点项目工程引发的案件ꎬ原则上不得查

封、冻结 、扣划国家为扩大内需投入的专项资金ꎮ 严厉打击侵占或不当使用国家为扩大内需投入资金

的犯罪活动ꎬ充分运用财产刑等刑罚手段ꎬ最大限度地挽回国家损失ꎬ确保国家资金的有效使用”①ꎮ
二是开展司法调研ꎮ 司法调研侧重于从面上了解情况ꎬ增强法院管理层及办案法官的宏观把握能

力ꎮ 具体而言ꎬ司法调研的作用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１)引导司法方向ꎮ 最高院、省高院承担公共政

策研判和制定功能[２７][２８][２９]ꎬ这两个层级法院开展的司法调研在引导司法方向上的作用最为显著ꎮ 最

高院、省高院一方面会依靠自身力量开展司法调研ꎬ了解宏观经济形势对司法活动的影响ꎻ另一方面也

会通过推动中级法院、基层法院开展司法调研ꎬ获取、分析和研判下级法院提供的信息ꎬ将之作为制定司

法政策的重要依据ꎮ 除了由上级法院推动之外ꎬ为了确定适宜的司法工作方向ꎬ基层法院也会开展相关

调研ꎮ 例如ꎬ江苏省淮安市 Ｊ 县近几年处于城市快速发展建设阶段ꎬ因拆迁产生的矛盾纠纷比较多ꎮ 为

了便于把握好政策方向和办案尺度ꎬ该县法院由分管副院长带领ꎬ组织民一庭和行政庭法官到重点工程

单位调研了解情况ꎮ (２)创造司法知识ꎮ 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类型并不只是法律知识本身所能容纳

的ꎬ法官对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案件的复杂性、对经济领域的一些问题可能会缺乏足够的知识ꎬ以至于难

以深入认知和把握“外部复杂性” [３０]５－１２ꎮ 基层法院会通过与党政部门、企业以开座谈会等方式开展司

法调研ꎬ调查了解当地经济发展形势ꎬ弥补法院内部对多方面知识类型供给的不足ꎬ将与地方经济发展

相关的知识类型纳入司法实践的整体知识体系ꎮ (３)协助地方决策ꎮ 许多基层法院会通过一些专题性

的司法调研ꎬ将调研报告报送地方党委、人大、政府ꎬ为党委、人大、政府应对地方经济发展问题提供建议

和决策依据ꎮ 有的基层法院还会组织人员参与党委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ꎬ开展决策前的法律风险预测

评估ꎮ 例如ꎬ２０１３ 年江苏省淮安市 Ａ 区法院为了服务 Ａ 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ꎬ到全区 １０ 家银行、１５ 家

保险公司和 ２４ 家担保公司调研ꎬ走访网点 ４６ 个ꎬ发出调查问卷百余份ꎬ了解全区金融体系运行状况和

特点ꎬ评估其中的法律风险ꎬ形成调研报告报送区委区政府ꎬ并将调研报告提供给各金融机构参考ꎮ
三是发送司法建议ꎮ 法院对于在案件审理或者是职能延伸中发现的地方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ꎬ会

主动向有关党政机关、行政部门、企业、行业协会或工商联等发送司法建议②ꎮ 与地方经济发展有关的

司法建议主要有这样一些类型:(１)保障裁判执行型司法建议ꎮ 这类司法建议比较早地就规定在民事

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ꎬ不过在实践中很少出现ꎮ (２)程序瑕疵补救型司法建议ꎮ 在行政诉讼案件或

者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中ꎬ如果行政行为在程序上存在瑕疵ꎬ但未违反法定程序ꎬ一般来说法院不会撤销

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ꎬ而是会向该行政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发送司法建议ꎬ提醒并督促其规范行政行

为ꎮ (３)完善公共政策型司法建议ꎮ 例如ꎬ江苏省南京市 Ｊ 区法院在一份名为«关于开展“企业服务年”
活动的实施意见»的文件中提出:“密切关注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在司法审判领域给企业带来的各种新情

①
②

参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法院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二十条措施»ꎮ
司法建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已存在ꎮ 自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建议工作为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服务的通知»(法发〔２００７〕１０ 号)之后ꎬ司法建议在司法活动中得到广泛运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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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新问题ꎬ深入开展调查研究ꎬ及时提出应对措施和建议ꎬ统一裁判、执行标准ꎬ提高对各类敏感问题

发展趋势的预测能力和有效解决疑难复杂问题的能力ꎬ为党委政府正确决策提供法律对策上的智力支

持ꎮ”(４)矛盾纠纷预防型司法建议ꎮ 例如ꎬ江苏省镇江市 Ｄ 市法院在«关于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依法保

护和服务企业发展十条措施»中提出:“结合办案中发现的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苗头性

问题ꎬ针对企业完善内部管理、规范对外经营活动、预防和减少企业内部纷争和外部经营风险等方面ꎬ积
极提出应对和防范措施ꎬ并及时向相关企业发送司法建议ꎬ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ꎮ”

四是联系服务对象ꎮ 这种方式主要针对受经济环境变化影响较大、司法需求迫切、对社会稳定影响

大的企业ꎬ有时也会包括重大建设项目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ꎬ企业对于融资担保、市场开拓、产业指导、
行业规划、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资讯存在不少需求ꎮ 很多企业主要通过聘请法律顾问的方式获

取法律资讯ꎬ不过一些基层法院也会通过开展联系企业的活动ꎬ掌握企业债务、拖欠工资、裁减员工、停
产歇业等方面可能引发纠纷的问题ꎮ 联系企业的形式多样ꎬ如座谈研讨、问卷调查、法律培训、寄送典型

案例等ꎮ ２００５ 年湖北省咸宁市 Ｃ 县法院为了配合县委、县政府招商引资和环境整治工作ꎬ组织法官对

民营企业主走访座谈ꎬ与二十余家民营企业建立联系点ꎬ发放联系卡、举办法律讲座、现场解答疑难问

题、帮助签订合同ꎬ针对管理和销售方面存在的漏洞提出建议ꎮ 对于一些重大建设项目ꎬ有的地方会实

施法院领导和主要审判业务庭负责人挂钩服务重大项目制度、审判业务部门向地方党委政府专报重大

项目信息制度ꎮ
在地方社会治理中ꎬ经济发展与维护稳定是两个紧密联系的主题ꎮ 法院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回应ꎬ不

仅体现在对经济发展活动的直接促进ꎬ很多时候还体现在审理可能影响地方社会稳定的涉企案件ꎮ 这

些案件往往规模大、人数多、协调难度大、对抗性强ꎬ并且会涉及诸多非法律领域的专业性问题ꎮ 在这些

案件的审理中ꎬ一方面地方党委政府有介入案件处理的动力ꎬ另一方面由于司法资源和司法能力有限ꎬ
基层法院也希望地方党委政府参与其中ꎮ 在有的人看来ꎬ地方党委政府参与这种案件的处理也是地方

保护主义ꎬ然而ꎬ这种观点忽视了我国社会治理中属地管理的责任层级结构ꎮ 地方党委政府介入市场的

重要原因在于防止经济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３１]ꎮ 所谓政治风险ꎬ主要是指因为市场运行出现的经济风

险而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对官员仕途会产生消极影响的风险ꎬ这样的风险进而可能对政权合法性产生

冲击ꎮ 现在普遍的情况是ꎬ在市场主体(即便是对当地经济有重要影响的企业)之间发生的纠纷或案

件ꎬ如果没有对社会稳定产生较大影响ꎬ地方党委政府不会介入其中ꎬ而是将之视为市场经济的正常现

象ꎬ由企业自身承担市场运行风险ꎮ

三、基层法院的自主性回应及其形塑机理

(一)基层法院回应方式的自主性

在县域经济发展中ꎬ基层法院扮演着“配合者”的角色ꎬ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实施应对经济发展的政

策措施ꎮ 不过从调研经验看ꎬ基层法院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回应具有较大的自主性ꎬ而非像许多论者所认

为的带有突出的“地方保护主义”ꎮ 这种带有自主性的回应ꎬ一方面实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ꎬ另
一方面保留了独立审判的制度空间ꎮ

首先ꎬ基层法院积极参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较弱ꎮ 在公共财政模式确立之前ꎬ特别是在

来自上级财政资金所占比例较少的阶段ꎬ基层法院的收入来源有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和地方财政这两种ꎬ
法院运行受地方财政的影响比较大ꎮ 在我国既有税收体制中ꎬ地方财政主要受到地方企业税收影响ꎬ不
仅地方党政系统有动力维护本地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ꎬ而且基层法院也有基于自身运行状况而产生维

护本地企业利益的动力ꎬ甚至普遍出现法院参与招商引资的现象ꎮ 随着公共财政供给模式确立ꎬ基层法

院基于自身运转经费的考虑而参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已大为削减①ꎮ 从调研了解的情况看ꎬ全国各

地基层法院已经普遍不再参加地方招商引资的目标责任考核ꎮ

① 这一点在不同的地方因当地财政供给结构的差别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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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参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硬性考核ꎬ不过对于基层法院而言ꎬ这些事项属于加分项ꎮ 由于基层

法院的财政供给并未完全实现由上级财政保障ꎬ法院的部分运行经费、干警福利待遇还需要当地财政提

供ꎮ 因此ꎬ许多基层法院为了增加运行经费、提高福利待遇ꎬ还是会参加地方党政系统组织推动的一些

服务经济发展的工作ꎬ从而获得在地方综合考核中的评先评优机会ꎮ 一般而言ꎬ只要法院参与地方工

作ꎬ在年度综合考核中都能够达到考评要求ꎬ从而获得相应的奖励ꎮ 江苏省淮安市 Ｈ 区政法委副书记

在接受访谈时就曾坦言:“地方党委比较给法院检察院这两家面子ꎬ通常来说这两家在考核中都会拿到

考核目标奖ꎮ”如果基层法院财政中来自上级政府财政的比例更大ꎬ可以预见的是参与服务县域经济发

展的内在动力会进一步减弱ꎮ
其次ꎬ基层法院对与县域经济发展相关的案件的审判活动有较大的中立性ꎮ 例如ꎬＨ 区法院一位副

院长在访谈中曾言:“法院‘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ꎬ这个主要还是体现在文本上ꎬ现在基本上涉及

不到个案ꎮ 如何发展地方经济ꎬ这是区里的事情ꎬ对于法院而言ꎬ我们公正办案就行了ꎮ 如果联系的企

业有什么纠纷ꎬ在现在这种法治环境和政治环境下ꎬ我们也不可能没有底线地直接帮忙ꎮ 不过ꎬ法院每

年还是会在报告中强调是在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ꎬ毕竟‘有为才能有位’ꎮ”这种中立性受到地方党政系

统介入动力弱化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这两个方面因素影响ꎮ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市场经济秩序

逐步完善、法治话语兴起ꎬ特别是近年来ꎬ最高决策层不断强调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①ꎬ地方党政系统

主动介入法院审判的制度空间受到限缩ꎬ在此方面的介入动力趋于弱化ꎮ 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理念和

制度架构的影响下ꎬ法院在民商事案件审判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趋于减弱ꎮ 在绝大多数民商事案件的审

理中ꎬ法院会遵循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ꎮ 对县域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民商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ꎬ一
般都是有较大能量的主体ꎬ能够调动广泛的社会关系资源ꎮ 如果审判活动受到地方党政系统影响ꎬ法官

不能居中公正裁判ꎬ利益受损一方会有能力诉诸更高层级的党政系统ꎬ甚至是传媒舆论ꎮ 一旦出现这样

的局面ꎬ无论是地方党政系统还是基层法院ꎬ都会陷入被动境地ꎮ
除此之外ꎬ基层法院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回应还带有很大程度上的象征性ꎮ 一些基层法院会根据当

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部署ꎬ结合经济发展要求制定相应的司法文件ꎮ 例如ꎬ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淮安市 Ｈ
区法院根据区委工作会议提出的“幸福 Ｈ 区”建设ꎬ制定了«Ｈ 区人民法院关于为“幸福 Ｈ 区”建设提供

法律服务和保障的实施意见»ꎬ该文件得到区委书记批示ꎮ 从调研了解的情况看ꎬ出台这样的文件以象

征意义为主ꎮ 对此ꎬ该院一位副院长坦言:“这样便于向地方党委、人大汇报工作时有话可说ꎬ有‘亮点’
可讲ꎬ不至于干瘪瘪地汇报案件数量ꎮ”根据地方党委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出台此类文件ꎬ能够体现法院

对地方党委中心工作的回应ꎬ有助于法院获得地方党政系统的正面评价ꎮ 在更多的情况下ꎬ基层法院有

关保障地方经济发展的文件是在上级法院推动下制定的ꎮ 在全国或全省经济形势面临一些共性问题

时ꎬ最高院、省高院会出台相应的司法政策ꎬ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在这些司法政策的框架内制定实施意

见ꎮ 不过基层法院制定的这类文件ꎬ在很多情况下并未对审判执行工作发挥指导作用ꎬ法官在审判和执

行业务工作中不会依据本院的此类文件行事ꎬ而是依据最高院、省高院的文件ꎮ
(二)自主性回应的形塑机理

这种带有自主性的回应形态受到所有制、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等多种因素影响ꎬ有其深层的形

塑机理ꎮ 一方面ꎬ随着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ꎬ地方党政系统推动实施司法地方保

护主义的动力已经非常微弱ꎻ另一方面ꎬ由于各地经济结构不同ꎬ某些地方依然会存在内生于当地经济

结构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ꎮ
首先是所有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减少了地方党委政府干预案件审判执行的动力ꎮ 在“地方保护主

义”比较严重的上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以及 ９０ 年代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非常可

观ꎬ地方大量经济活动是由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直接管理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地方党委政府有较强的动力介

入可能影响这些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审判执行活动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ꎬ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人大

①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中办发
〔２０１５〕２３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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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多次批评了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现象ꎮ １９９７ 年中共十五大之后ꎬ国有企业改制大规模

施行ꎬ各地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大幅度减少①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ꎬ地方政府没有市场垄断权ꎬ
不能搞地区封锁、阻止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ꎮ 为了适应地区竞争ꎬ许多地方政府大力推动公有企业民
营化ꎬ以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３２]５４－５６ꎮ 在这个阶段ꎬ政府体制改革也在推进ꎬ许多直接管理经济的职
能部门被撤销合并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地方党政系统直接介入法院审判执行个案的现象大幅减少ꎮ 例如ꎬ２００９ 年江苏省

南京市 Ｊ 区法院的一份文件指出:“对辖区内的企业ꎬ不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外地企业ꎬ不论是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还是民营企业ꎬ都做到一视同仁ꎬ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ꎬ依法保证企业都在一个

平等的投资环境和发展环境中生产、经营”②ꎮ 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大规模改制之后ꎬ各地大多数

企业是国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ꎬ而非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ꎬ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绝大多数企业都失去了

产权关系ꎬ到了县一级就更是如此ꎮ 这意味着政企关系的重要变化ꎬ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经济的管理不再

是按照原有体制中基于所有权关系而实施管理ꎮ 如产品价格制定权、企业生产计划、物资调配等都不再

属于政府管理权限ꎬ而是由企业和市场自主决定ꎮ 在这样的基本背景下ꎬ上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基

于所有权关系而引发的“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极少出现ꎮ 在当下ꎬ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

和作用日益持重ꎬ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重要的司法政策③ꎮ
除了所有制变动会对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产生影响之外ꎬ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也弱化了地方保护主

义的产生条件ꎮ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年ꎬ许多地方政府为应对市场化改革ꎬ调控当地经济发展、抓住经济发展主

动权的方式发生转变ꎬ由微观控制转向宏观控制ꎬ由“经营企业”转向“经营城市”ꎬ由“抓住办企业的权

力”、限制民间个人办企业ꎬ到 ２０００ 年以后转向“抓住土地开发权”ꎬ鼓励和吸引本地和外地商人办企
业[３３]ꎮ 民营企业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突出地体现为促进 ＧＤＰ 增长、增加地方财税、带动民生就业ꎬ
这些都成为地方官员行为的重要激励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地方政府保护本地企业而排斥外地企业的做法

与“经营城市”的发展模式相悖ꎮ ２０１３ 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在全国全面推广试行之后④ꎬ地税份额缩

减ꎬ地方政府基于保持和增加地方财税而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动力进一步减弱ꎮ
进一步来看ꎬ各地经济结构的差别会影响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ꎮ 地方党委政府对涉及当地经济发

展的民商事案件审判执行的影响和介入程度及具体方式ꎬ与地方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会存在紧密联系ꎮ
目前全国总体上已经是民营企业在经济总量上占据主要份额⑤ꎬ但是这在不同地方会呈现出不一样的

特点ꎮ 在当地有较多国有企业或者涉案企业为当地国有企业的情况下ꎬ地方党委政府影响相关案件审

理的动力会比较大ꎻ在经济发展不是主要采取“经营城市”的模式ꎬ而是依靠大量地方企业的地方ꎬ当地

党委政府对于法院对涉及本地企业的重要案件的审理执行会更为重视ꎬ有动力尽可能保护本地重要企

业的利益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一些学者所批评的法院偏袒本地企业、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ꎬ实际上随着所

有制改革的推进、地方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大幅降低而很少出现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各地普遍发生的“原料大战”(１９８５－１９８８ 年)、“产品大战”(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和“政策大战”(１９９２－
１９９８ 年)这种分割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３４]２６９－２７７ꎬ在市场经济秩序得到普遍确立的当下ꎬ已经很难
再发生ꎮ 面对大量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ꎬ地方政府并无多少动力对本地企业实行有别于外来企业的特

殊保护ꎮ 除此之外ꎬ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经济案件管辖权划分ꎬ基层法院的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

比较低ꎬ案件标的额不会太高ꎮ 如果存在对本地企业的特殊保护ꎬ一般也是因为存在权钱交易的腐败行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ꎮ
参见«南京市 Ｊ 区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企业服务年”活动的实施意见»(Ｊ 法〔２００９〕２０ 号)ꎮ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法发〔２０１６〕２７ 号)ꎮ
简称“营改增”ꎬ是指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ꎬ增值税只对产品或者服务的增值部分纳税ꎬ减少了重复纳税

的环节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ꎬ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起ꎬ中国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ꎬ将所有行业全部纳入营改
增ꎬ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ꎮ 参见国务院发布:«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国发〔２０１６〕２６ 号)ꎮ

根据人民网公布的数据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我国民营企业的数量越过 ２７００ 万家ꎬ个体工商户超过 ６５００ 万户ꎮ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ｅｌｏ￣
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８ / ０９０６ / ｃ１００４－３０２７６６１２.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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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而这并不是制度设置本身能够绝对避免的①ꎮ

四、基层法院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限度

(一)专业分工产生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ꎬ为了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ꎬ地方政府有对法律服务的内在需求ꎮ 这种需求可以

通过两种渠道来满足ꎮ 一种是通过体制内的渠道ꎮ 这主要体现为体制内的法律职能部门为地方经济决

策、执法办案提供法律服务ꎮ 例如ꎬ由法制办提供法律咨询ꎬ或者司法局管理的公职律师为政府提供法

律服务②ꎮ 另一种是通过市场化的渠道ꎮ 这体现为政府在法律服务市场上购买服务ꎮ 例如ꎬ政府聘请

律师担任法律顾问ꎬ由律师为政府的决策和管理提供法律服务ꎮ 许多地方政府会吸纳律师参与重大投

资、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决策和工作实施ꎬ由律师起草法律文书ꎬ从法律专业的角度提供建议ꎮ
各级政府均设有法制办和公职律师ꎬ但是受到法律职业市场发展的影响ꎬ体制内的法律职业人才远

比参加法律服务市场的法律职业人才少ꎬ难以充分发挥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和执法办案提供优质法律

服务的作用ꎮ 例如ꎬ湖北省咸宁市 Ｃ 县法制办就只有三个工作人员ꎬ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出中西

部地区的普遍情况ꎮ 公职律师也存在类似问题ꎮ 许多公职律师执业经验较为缺乏ꎬ相对熟悉的是政府

部门的文件起草、审查以及行政诉讼工作ꎬ但是对于民商事法律业务较为陌生ꎮ 与此相比ꎬ法院有大量

法律专业人才ꎬ具备为地方党政系统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能力ꎮ 法院是承担司法职能的国家机构ꎬ不宜

深度参与为地方政府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活动ꎬ不过有的基层法院还是会参与一些这样的活动ꎬ这主要

还是因为当地法律职业专业分工不够成熟ꎮ 随着法律服务市场进一步发展ꎬ将基层法院从为地方党委

政府提供法律咨询的角色中分离的条件会逐渐成熟ꎮ
联系企业是基层法院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举措ꎬ不过这种举措在很多情况下并未真正发挥显著作

用ꎮ 法院联系企业的主要出发点是帮助企业发现和预防生产经营中的法律风险ꎬ然而受制于人员力量

和工作安排ꎬ法官一般很难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走访企业ꎬ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ꎮ 从调研了

解的情况看ꎬ比较常见的做法是ꎬ承担联系企业任务的法官会利用在送达司法文书、开展法律宣传的过

程中ꎬ顺便到所联系企业走访ꎮ 法院在服务企业中的作用不明显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律服务市

场已经形成专业分工ꎬ企业对防范法律风险的需求可以通过法律服务市场得到满足ꎮ 对此ꎬ有的法官就

认为:“让我们给企业提供法律服务ꎬ这其实是越俎代庖ꎮ 企业如果真正需要法律服务ꎬ老板自己会去

聘请专门的律师ꎬ律师在企业上花的精力肯定比我们法官多得多ꎮ”
(二)可能存在的偏差及其防范

从保障公正行使司法权的角度看ꎬ就基层法院而言ꎬ需要弱化或取消一些过多耗费司法资源、不利

于公正行使审判执行职能的举措ꎮ 在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不能通过在个案审判中施加倾向性保护来体

现的情况下ꎬ法院更主要是通过审判职能延伸活动来体现其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为”ꎮ 在不少法官

看来ꎬ这些活动的“面子工程”色彩比较重ꎮ 如果从司法权公正、有效运行的角度来看ꎬ法院主动实施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些活动的必要性并不大ꎬ甚至可能会对司法权运行带来不利影响ꎮ 例如ꎬ法院开展

联系企业的活动会存在主动服务与保持司法中立失衡的问题ꎮ 江苏省高院一份文件指出ꎬ法院“在联

系企业的过程中ꎬ要在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允许的框架内履行职责ꎬ发挥作用ꎬ从法律的角度为规范企

业经营和治理提出意见和建议ꎬ避免把联系企业等同于帮助企业打官司ꎬ更不能越俎代庖ꎬ变成企业的

法律顾问ꎮ”③中立性是司法的重要属性之一ꎬ但是法官在联系企业的过程中会出现与部分企业联系过

于密切ꎬ以至于企业涉诉后引起另一方当事人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ꎮ 对此ꎬ江苏高院的这份文件提出:
“对涉及所联系企业的案件ꎬ要严格遵守回避制度等法律规定ꎬ坚持平等保护ꎬ禁止对其他企业和当事

①

②
③

对此ꎬ有学者区分了治理性干预和腐败性干预ꎬ其中腐败性干预并不是制度本身能够避免的ꎮ 参见陈柏峰:«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的制度预防及其挑战»ꎬ载«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ꎮ

正在开展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政府法制办归入司法局ꎬ这方面改革还处于推进过程中ꎮ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深入推进人民法院联系企业活动的意见»(苏高法〔２００９〕３８８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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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实行差别待遇ꎬ切实维护公正廉洁的良好司法形象ꎮ”
所有制改革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ꎬ弱化了地方党政系统实施地方保护主义的动力ꎬ不过地方党

委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依然有很大程度上的决定性影响ꎮ 例如ꎬ地方党委政府在这些方面仍然

掌握着明显的主导权:(１)本地经济发展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规划ꎬ制定长远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ꎻ(２)财
政资金的支配权和通过政府担保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力以及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影响力ꎻ(３)通过制定和

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ꎻ(４) 项目的审批权ꎻ(５) 土地出让和使用ꎻ(６) 实施合同和协调纠纷

等[３５]２９２ꎮ 在这些方面ꎬ地方党委政府与企业会保持很紧密的联系ꎬ而这种联系会滋生某些地方保护主

义现象ꎮ 具体来看ꎬ这会因各地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别ꎮ 例如ꎬＨ 区近几年已走出大规模招商

引资的热潮阶段ꎬ处于招商引资后期阶段ꎬ地方党委政府基于招商引资考虑ꎬ对招入本地的利税企业大

户给予优惠政策和偏袒保护的动力已明显减弱ꎮ 而在此之前招商引资热潮阶段ꎬ党委政府为了保护招

商引资企业而干预审判的现象则比较普遍ꎮ
随着经济体制变化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ꎬ地方保护主义已经大幅减少ꎬ然而在实践中依然还会

存在ꎮ 近年来ꎬ许多地方普遍采取经营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ꎬ征地拆迁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步

骤ꎮ 为了减少征地拆迁中的阻力ꎬ防止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布局ꎬ有地方曾要求法院对于涉及征地拆迁的

行政诉讼案件一律不予受理ꎮ 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地方保护主义ꎮ 不过在既有的体制架构中存在克服这

种地方保护主义的机制ꎬ而无需变革法院在地方党政系统中的结构位置ꎮ 随着法院系统自上而下纵向

一体化加强ꎬ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管控能力强化ꎬ可以通过上级法院介入ꎬ必要时通过上级党委施加

影响ꎬ克服这种地方保护主义①ꎮ 针对执行案件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ꎬ近些年主要是依托建立和强化

执行体制的纵向管理ꎬ通过提级执行、指定执行来克服ꎮ 例如ꎬ由于征地拆迁压力突出ꎬ江苏省无锡市委

曾经要求无锡两级法院对在该地发生的与征地拆迁有关的行政案件不立不裁ꎮ 江苏省高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汇报了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ꎬ行政审判中存在的不立不裁、过度协调以及行

政机关败诉率过低等问题引起人大代表的关注ꎬ省委、省人大主要领导要求全省行政机关要增强接受司

法监督的自觉性ꎬ积极配合各级法院依法履行行政审判职能ꎬ尊重法院提出的解决问题方案ꎬ配合支持

法院解决不立不裁等问题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江苏省高院到无锡进行现场办公ꎬ与当地党委、政府主要领导

当面交换意见ꎬ要求无锡两级法院以“依法受理、依法裁判”为原则ꎬ积极稳妥地疏导一批、判决一批、化
解一批ꎬ彻底清理、不留死角ꎻ同时ꎬ省高院党组还派出专门工作组ꎬ进驻无锡进行驻点督办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底ꎬ无锡地区行政不立不裁案件已经彻底得到清理②ꎮ

五、余论

从经验层面看ꎬ在当前条件下ꎬ基层法院依然需要参与县域经济发展ꎬ以一定的举措对之做出回应ꎮ
之所以如此ꎬ是因为法院系统嵌入党政体制的整体治理结构之中[３６]ꎬ需要结合党政体制的总体布局开

展司法活动ꎮ 这是我国政治体制具有较高整合力的突出体现ꎬ这种整合力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

显著的作用ꎮ 不过ꎬ这并不意味着现在普遍存在法院违背公平原则、偏袒地方企业的“司法地方保护主

义”ꎮ 实际上ꎬ随着所有制、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等因素发生显著改变ꎬ基层法院对县域经济发展的

回应具有较大的自主性ꎬ并非被动地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政府ꎮ 尽管实践中依然存在某些地方党委政府

实行地方保护主义ꎬ影响当地法院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现象ꎬ然而依托上级党委的领导与统摄作用以

及法院系统的纵向管理ꎬ现有体制存在克服这一问题的具体机制ꎬ而无需通过强调法院脱离地方党政系

统的变革举措来实现ꎮ
如果从防止因私谋利的“地方保护主义”来看ꎬ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寻求有利的审判结果ꎬ并不会限

①

②

可以将此种机制概括为“一体双轨”司法调节机制ꎮ 其中ꎬ“一体”是指中央ꎬ“双轨”是指司法系统与地方党委系统ꎮ 在克服地
方保护主义的问题上ꎬ不仅上级法院扮演重要角色ꎬ上级党委亦发挥着显著的作用ꎮ 对“一体双轨”司法调节机制的专门讨论ꎬ可参见拙
文:«县域治理中的基层法院:体制结构与制度逻辑»(待刊稿)ꎮ

参见«积极推进管辖制度改革ꎬ努力破解行政审判工作难题———江苏省高院院长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视频会议上的交流发
言»(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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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求助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ꎬ也会依靠上级法院法官ꎮ 实际上ꎬ在法律体系日益复杂、审判业务日益专

业化、上下级法院之间愈发纵向一体化的背景下ꎬ审判活动中存在大量隐蔽的、非正式的司法知识ꎬ由上

级法院法官介入其中ꎬ通过审判业务活动中的微妙操作而获得有利于特定一方裁判结果的做法更易实

施ꎮ 这其实也是一种“地方保护主义”ꎮ 然而这种意义上的保护主义ꎬ却被指向地方党政系统的司法地

方保护主义的批评话语所遮蔽[２３]ꎮ 这种意义上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上是腐败ꎬ与基于地方治理需

求而实施的保护举措存在显著差别ꎮ
与此前历次司法改革相比ꎬ已经完成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２０１４－２０１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提出要“彰显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①ꎮ 不少研究者认为ꎬ这一定位所针对的是“司法地方保护主

义”ꎬ并将此种认识作为司法改革的前提ꎮ 然而ꎬ本文的分析表明ꎬ如果回到经验层面展开细致的考察ꎬ
可以发现理论界对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的理解与实践经验存在较大的偏差ꎮ 现在人民法院第五个五

年改革(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已经开启ꎬ延续了前一轮改革有关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的基本定位ꎬ不过在具体

表述上略有差异ꎮ 对此ꎬ“五五改革纲要”提出“准确把握”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②ꎮ 若要做到“准确

把握”ꎬ应当回到现实经验ꎬ从实践中提炼理论ꎬ从而厘清改革的前提ꎬ为改革的政策设计提供契合经验

基础的起点ꎮ

参考文献:
[１]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ꎮ
[２]周其仁:«中国做对了什么:回望改革、面对未来»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ꎮ
[３]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ꎬ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ꎮ
[４]周尚君:«地方法治竞争范式及其制度约束»ꎬ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５]徐亚文、童海超:«当代中国地方法院竞争研究»ꎬ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６]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 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ａｌꎬ Ｙｉｎｇｙｉ 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Ｒ. Ｗｅｉｇａｓｔ.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４８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１９９５.
[７]Ｙｉｎｇｙｉ 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Ｒ. Ｗｅｉｇａｓｔ.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９７.
[８]史宇鹏、周黎安:«地区分权与经济效率:以计划单列为例»ꎬ载«经济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ꎮ
[９]张英达:«克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刍议»ꎬ载«法学»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ꎮ
[１０]刘仁文:«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能继续蔓延»ꎬ载«求是􀅰内部文稿»１９９４ 年第 ２０ 期ꎮ
[１１]固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与法制建设新课题»ꎬ载«法学»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ꎮ
[１２]吕晓东:«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独立»ꎬ载«社会科学»１９９８ 年第 ７ 期ꎮ
[１３]刘太刚:«重划司法辖区 强化统一国家意识»ꎬ载«法学杂志»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ꎮ
[１４]俞炅雨:«管辖异议之诉质疑———兼谈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ꎬ载«中外法学»１９９０ 年第 ３ 期ꎮ
[１５]黄钟:«市场统一中国»ꎬ载«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ꎮ
[１６]刘会生:«人民法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ꎬ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ꎮ
[１７]刘作翔:«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ꎬ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ꎮ
[１８]吴良根、张智灵:«透析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ꎬ载«法制现代化研究»２００１ 年卷ꎮ
[１９]张千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防治机制»ꎬ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ꎮ
[２０]陈卫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研究»ꎬ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２１]季卫东:«通往法治的道路:社会的多元化与权威体系»ꎬ北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ꎮ
[２２](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ꎬ胡宗泽、赵力涛译ꎬ王铭铭校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

年版ꎮ
[２３]刘忠:«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话语批评»ꎬ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①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２０１４－－２０１８)»法发〔２０１５〕３ 号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２０１９—２０２３)»法发

〔２０１９〕８ 号ꎮ



􀪋
􀪋

􀪋

第 ３３ 卷 第 ５ 期􀪋􀪋􀪋􀪋􀪋􀪋􀪋􀪋􀪋􀪋􀪋􀪋􀪋􀪋􀪋
􀪋􀪋􀪋􀪋􀪋􀪋
总第一五九期

􀪋
􀪋

􀪋
􀪋

􀪋
􀪋

􀪋

１０３　　

􀪋􀪋
􀪋􀪋
􀪋􀪋
􀪋􀪋
􀪋􀪋
􀪋􀪋

􀪋􀪋
􀪋􀪋
􀪋􀪋
􀪋􀪋

􀪋􀪋􀪋

[２４]杜豫苏:«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研究»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２５]左卫民等:«中国基层法院司法财政变迁实证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０８)»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２６]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以司法的影响力切入»ꎬ北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ꎮ
[２７]张友连:«最高人民法院公共政策创制功能研究»ꎬ北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ꎮ
[２８]黄韬:«公共政策法院:中国金融法制变迁的司法维度»ꎬ北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ꎮ
[２９]郑智航:«最高人民法院如何执行公共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司法意见为分析对象»ꎬ载«法律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３０](美)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ꎬ苏力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ꎮ
[３１]向静林:«市场纠纷与政府介入———一个风险转化的解释框架»ꎬ载«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３２]曹正汉:«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政治逻辑:当代中国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演变(１９４９ ~ ２００８)»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ꎮ
[３３]曹正汉、史晋川:«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策略: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理论假说与案例研究»ꎬ载«社

会学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ꎮ
[３４]辛向阳:«百年博弈———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 １００ 年»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ꎮ
[３５]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ꎬ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ꎮ
[３６]杨华:«县域治理中的党政体制:结构与功能»ꎬ载«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ｏｕｒｔ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ＬＩＵ Ｌｅｉꎬ Ｚｈｏ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ｎｔ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
ｔｏ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ｒｅｇｉ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ꎬ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ｏｕｒｔ ｈ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ｏｒｍ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ꎬ ａｎｄ ｉｔ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ｔｏ ｐｌａｙ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ｇａｒ￣
ｄｅｄ ａ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Ｉｔ ｉｇｎｏ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ꎬ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Ｉｔ ｌａｃｋ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
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ｗａｙ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ｓｏ ｔｈａｔ ｉｔ
ｍａｇｎ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ｏｕｒｔ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ｖｏｉ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ｓｅｔ ｔｈｅ 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ꎻ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ｏｕｒｔꎻ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ꎻ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ꎻ ａｔｔｒｉｂ￣
ｕｔｅ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责任编辑　 胡章成


	法学政治学 1
	法学政治学 2
	法学政治学 3
	法学政治学 4
	法学政治学 5
	法学政治学 6
	法学政治学 7
	法学政治学 8
	法学政治学 9
	法学政治学 10
	法学政治学 11

